
 
关爱基金公众咨询会记录摘要  

 
 
   关爱基金 (基金 )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及四日举办

两场公众咨询会，就现行援助项目及日后拟定新项目咨询公

众的意见。参与咨询会的人士就项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摘要

如下：  
 
现行援助项目  

 
1. 课余托管试验计划  

(1) 将计划常规化，并增加课余托管服务的名额、延长

托管时间，及在学校假期及周末提供托管服务，以

满足有需要家庭的服务需求。  

(2) 向参与计划的学校提供额外津贴，增加人手编制方

面的支持，以减轻教师因协助推行计划而需负担额

外行政工作的压力。  

(3) 让非政府机构或地区团体可于指定时间内使用社区

会堂，以提供课余托管服务。  

(4) 加强与非政府机构合作，并把计划扩展至幼儿托管

服务，以及学童兴趣班和补习班，以释放妇女的劳

动力。  

(5) 加强对非政府机构的支持，例如增加行政人员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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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长者牙科服务资助项目  

(1) 应在不同地区成立更多公营牙科诊所及增加牙科服

务的名额，让更多有需要的长者受惠。  

(2) 扩大牙科服务的资助范畴，为长者提供更多适切的牙

科服务，如处理急性牙患、处方药物止痛、脱牙等。 

 
3. 非公屋、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  

(1) 提高津贴金额、延续项目或考虑将项目纳入政府常规

资助服务，以减轻「N 无人士」家庭的经济压力。 

(2) 现时项目向三人或以上的合资格住户发放划一津贴

金额。若再次推出项目，应考虑根据合资格住户成员

的人数按比例计算援助金额。 

(3) 设立酌情机制，让未能符合项目租金上限但获协助推

行项目的服务单位核实为经济上有需要的低收入家

庭，也可受惠。 

(4) 长远而言，应实施租务管制及推行租金津贴，帮助面

对昂贵租金的住户，以解决在职贫穷的问题。 

 
4. 为旧楼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津贴 

(1) 加强地区宣传工作，让更多地区人士得悉项目的详情

及申请途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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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延续项目并优化安排，包括放寛巿区住宅单位的平均

应课差饷租值上限；提高资助金额；扩大资助范畴，

以涵盖大厦电梯的保养费用及因法定最低工资引致管

理员薪金上升而所需支付的额外开支。 

(3) 进行成效检讨，并把资助范畴扩展至长者家居修葺及

楼宇维修的费用。 

 
5. 在校午膳津贴 

(1) 扩阔受惠资格，以涵盖在学生资助计划下领取半额津

贴的学生。 

 

拟定新援助项目  
 
1. 援助病患者及残疾人士 

(1) 资 助 专 注 力 失 调 ／ 过 度 活 跃 症 (Attention 

Deficit/Hyperactivity Disorder (AD/HD)) 并有经

济困难的成年病患者的医疗费用，让他们可尽快接受

私人执业精神科医生的评估和诊治。资助社福机构并

与病人组织合作，为病患者提供适合的治疗及情绪支

持。 

(2) 以实报实销的方式资助有经济困难的斜视重影病患者

配制特别眼镜及购置镜片，以及接受心理辅导服务，

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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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为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童提供经济支持，让他们更有

效地投入学习，并增加残疾儿童特殊教育的学额。 

(4) 为有经济困难的残疾大专学生提供经济支持，以减轻

他们向学生资助办事处借贷的负担，并提供现金津贴

以应付学费以外的生活开支。 

(5) 资助有经济困难的脑退化症病患者接受专科服务。 

(6) 以实报实销的方式资助残疾人士向中医求诊。 

 
2. 援助儿童及残疾人士的照顾者  

(1) 于实施社区保姆正职化之前，由基金向他们发放额外

津贴，让社区保姆的工资可达致法定最低工资的水

平，有助推动这个行业并且满足社会对托儿服务的需

求。 

(2) 为儿童的照顾者提供津贴，以弥补有经济困难的照顾

者因肩负照顾责任所损失的时间、金钱及就业机会，

并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。 

(3) 为因照顾家中年幼子女而放弃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妇

女提供学前教育支持及资助，让他们可重投社会工

作，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 

(4) 为残疾人士的照顾者提供津贴，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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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援助长者 

(1) 提供额外医疗津贴予使用医疗券的基层长者，以减轻

他们的经济负担。 

(2) 资助非政府机构，以加强它们为地区上有经济需要的

长者提供护老及老人中心的服务。 

(3) 因应人口老化，应尽快提供安老院舍服务。 

 
4. 援助弱势社群及基层家庭  

(1) 为低收入人士提供医疗津贴，让他们尽快获得适当诊

治，避免延误病情。 

(2) 关注基层在职人士的家庭问题，除金钱援助外，亦应

提供情绪及精神上的辅导和支持，以促进和谐家庭关

系。 

(3) 政府建议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不会资助低收入一人

住户。基金应继续支持单身「N 无人士」(例如为他们

设立援助计划)。 

(4) 为低收入或单亲家庭提供搬迁津贴。 

 
基金运作事宜  
 

(1) 就援助项目订立更清晰的准则，让市民容易理解受惠资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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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扩阔基金的收入来源，以确保基金运作的可延续性。 

(3) 除了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次过津贴外，政府应配合基

金推出长远政策。 

 
其他意见／建议  
 

(1) 因应人口老化，推出生育津贴以鼓励生育。 

(2) 投放基金的部分资源以发展乡郊和寮屋区服务，以支

持社会设施及福利服务不足的寮屋区。 

(3) 于各区社区会堂提供廉价的康乐体育活动，让基层市

民受惠。 

(4) 推出邻里和睦相处计划，以推动和谐社区。 

 


